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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院為有效維護及管理運用穿堂，以發揮服務功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院穿堂以優先提供本校教學單位、行政單位及學生社團使用為原則，

在不影響本院教學、活動及管理情況下，提供校外單位借用，舉辦展覽

設攤使用。 

三、借用場地應於使用前一週向院辦公室辦理登記。 

四、校內單位原則免費使用本場地，但學生社團其活動需經學生事務處核

准；校外單位需於使用前至本校出納組繳清場地費及至本院繳交保證

金，並憑繳費收據方可使用本場地。 

五、場地開放時間及收費標準 

（一）平日 08:00~17:30，場地清潔及水電費 500 元。 

（二）晚間 17:30~21:30，場地清潔及水電費 300 元。 

（三）例假日不開放。 

（四）保證金 1,000 元，活動結束完成驗收後歸還。 

六、本院如需緊急使用場地時，得於使用日前通知借用單位取消借用，借用

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。 

七、借用場地如須張貼海報、豎立旗幟等，應在本院指定地點為之，不得擅

自張貼或豎立，活動結束後並自行清除乾淨。 

八、借用場地自備之器材及物品，須經本院同意後，始能提前存放及安裝，

但本院不負保管責任。活動結束後應依時限將各項佈置物品及器材運

離，逾期未運離者視同廢棄物抛棄。 

九、場地借用期間如有損壞本院設施，借用單位應負賠償責任。 

十、場地使用後，借用單位應儘速清潔與恢復原狀。 

十一、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5年內不得辦理借用： 

（一）使用後未回復原狀或垃圾未清理，經通知仍不予改善者。 

（二）冒用本校單位或學生社團借用者，經查出後立即取消當日使用權。 

十二、本場地費之收入納入 116藝術中心場地費收入統一管理與運用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